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关于做好2021年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的通知》（鲁教师函〔2021〕13号），现

就做好我校2021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通知如

下：

一、面试组织实施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2021年

山东省教育厅委托各高校组织实施本校招聘教师申请教师

资格人员的面试工作。

学校成立教师资格面试专家审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

下设专业评议组,具体负责相关专业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面

试工作。

本次面试工作不收取面试费用。

二、面试人员范围

面试人员范围为高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合格的人员。其

中，具备研究生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

生、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

可免面试。

三、面试内容与方式

根据《通知》内容要求，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现场面试、网上面试等形式组织面试；高校在教师招聘过程

中，已通过面试、试讲考察其教育教学能力的，招聘面试成

绩可作为教师资格面试成绩（均按百分制计算）。

我校采用招聘中的面试试讲成绩作为教师资格面试成

绩。

四、时间安排

4月26日—5月8日，教师资格申请人员（含符合免面试

条件人员）登录山东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网址：http://sdgstce.gspxonline.com/）提交面试

申请。

4月26日—5月10日，我校管理员登录系统审核本校面试

报名情况。

5月18日前，学校完成面试工作，并将申请人员面试成

绩录入系统，上传《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

汇总表》。

附件：

1.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标准

2.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汇总表

人事处

2021 年 4 月 23 日



附件 1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标准

注：及格线为 60 分



附件 2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成绩汇总表

高校名称：

序号 姓名 院系 成绩

教师资格面试专家审查委员会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